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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競選口號 

 

爭工道．止黑暴．保就業 
 
 
一/ 破困局．止黑暴．重建和諧社會 
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尊重國家憲法及《基本法》，堅定維護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和高度自治。 

 致力保障市民，特別是基層勞工及弱勢社群的權利。 

 提高市民對祖國國情及文化的了解，深化對國家發展的認識。 

 推動政制發展。 

 反對港獨，維護國家安全。 

 反對立法會拉布，避免香港長期内耗。 

 立法禁止惡意公開個人資料。 

 立法規管假新聞，打擊不實消息的傳播。 

 改善青年工作，設立更多元化諮詢組織及平台，吸納更多年輕聲音，共同推

動社會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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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/ 提升勞工保障．全面促進就業 
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及失業保障制度。 

 增加短期及臨時職位，以吸納失業人士。 

 全面檢討勞工法例。 

 改革強積金，從速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。 

 為新制公務員(2000 年 6 月 1 日後入職)增設退休後醫療保障。 

 取消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外判制度，增加長期聘用職位。 

 盡快落實統一假期至 17 天。 

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為每周工作 44 小時，超時工資最少以時薪 1.5 倍計算。 

 落實法定最低工資一年一檢。 

 反對擴大輸入外地勞工，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。 

 檢討僱傭條例 4118 及相關規定，以保障零散工。 

 盡快實施 14 周法定產假、設立產後工作保障期。 

 增加男士侍產假日數至 7 天。 

 增加產假及侍產假薪酬至全薪。 

 推行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。 

 全面推行中央、行業及企業的三層集體談判權。 

 增加工傷及職業病的類別，提高罰則，並加強巡查及執法。 

 立法規定惡劣天氣、天然災害及緊急狀況的停工安排。 

 設立「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」制度，以保障全職、兼職員工及自僱人士。 

 立法保障年長人士在就業方面不被歧視、免受剝削。 

 爭取更多資歷互認及港人在內地生活的便利措施，協助港人參與「粵港澳大

灣區」建設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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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/ 全面培育人才強化國情教育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強化國情教育，提高國民身份認同。 

 加強中小學中國歷史教育。 

 提升品德教育水平，培養正確價值觀。 

 通識科轉為非必修科。 

 全面檢討校本管理制度，以確保學校的管治權力得到適度制衡，教師的意見

獲得充分的關注及回應。 

 規管教師操守及不當行為，並全面檢視學校教材。 

 提供免費的全日和長全日制幼稚園教育學額。 

 制訂雙軌學制，開辦職業專才教育大學，創造多元出路。 

 為青年、失業人士、婦女、新來港人士、少數族裔和長者等，開辦針對性技

能提升課程，並提供培訓津貼。 

 建立「大灣區培訓就業鏈」，協助青年人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。 

 確保兒童遊戲權，讓孩子快樂成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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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/ 打擊地產霸權 增加土地儲備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以發展棕地、填海造地、開拓地下空間及市區重建等方法，為香港提供穩定

土地供應，並建立土地儲備。 

 建議國家在鄰近香港區域撥地或填海予香港以紓緩土地不足問題。 

 重置粉嶺哥爾夫球場以騰出整片土地作公營房屋，並就球場周邊社區配置及

交通作規劃。 

 加快邊境禁區土地規劃，以釋出可供發展土地。 

 優化整個市區更新策略，加快市區重建，增加支援的舊樓復修及資助。 

 要求更新《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，以令社區設施(如安老、交通、社會福利)的興

建以人為本，配合市民所需。 

 推動使用《土地收回條例》，以收回私人農地作興建公營房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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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/ 改善居住環境 人人有樓住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讓每名香港市民享有一次租住或購買公營房屋的機會，令人人有樓住。 

 將公營資助房屋與私人市場分隔。 

 大幅增加公屋供應，落實公屋「三年上樓」承諾。 

 儘快重建老舊公共屋邨，改善居住環境。 

 為居屋、租者置其屋及綠置居提供更多維修資助，並按成本及目標階層定價

出售。 

 紓解高樓價、高租金困境，為沒有置業的私樓租戶提供免稅資助。 

 實行「租津」、「租管」及物業空置稅三管齊下方案。 

 改善各項公屋政策，包括檢討租金可加可減機制、「非長者一人申請者」計分

制、富戶政策及租金援助計劃。 

 制訂過渡性房屋發展藍圖，並修例禁止業主「炒水」、「炒電」圖利。 

 提升香港宜居度及改善居住空間，制訂「居住面積最低標準」。 

 加強為「三無大廈」提供物業管理支援，增加資源協助業主成立法團，並提

高業主管理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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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/ 發展多元產業 開拓多樣化就業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在各區規劃墟市及或全新小販市場。 

 支援初創企業，提供用地、稅務優惠及增加資助。 

 推動本港「再工業化」： 

 透過收回閒置工業邨、興建新式多層工廈、稅務優惠及資助，鼓勵高增值

工業回流本港。 

 重塑「香港製造」品牌，讓傳統工業升級轉型，為技術工人帶來更多的就

業機會。 

 鼓勵本港電影、電視節目提升質素及製作量，致力向外推廣。 

 推動文化藝術創意產業，並預留土地發展文創園。 

 設立中醫藥及醫療裝備發展區。 

 提升物流業發展，興建新物流園。 

 



8 

七/ 長者老有所養 貧弱各有所依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縮窄香港貧富差距，改善社會分配不均。 

 建立個人保障綜合戶口，令市民可更快、更直接申領政府服務及福利。 

 設立全民受惠的「綜合退休保障計劃」。 

 增加託兒服務及課後照顧服務及資助名額。 

 改善及降低福利保障項目的門檻，包括高齡津貼由現時 70 歲改為年滿 65 歲

領取、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的申領資格及可獨立申請。 

 完善對市民退休的支援，增加對 60-64 歲初老長者的福利保障，包括讓申領

長者醫療券、長者生活津貼。 

 增加安老資助宿位及居家安老服務，以達致長者照顧服務「零輪候」。 

 為安老、殘疾人士及兒童照顧者作大幅支援，增設安老服務免稅額。 

 增加學前兒童康復服務，加強對殘疾人士住宿、照顧及就業等服務的支援。 

 加強精神健康服務，為認知障礙症提供專項協助。 

 推動福利可攜政策，讓移居內地港人可得到社會福利及醫療保障，擴展長者

醫療券在內地的使用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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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/ 改善醫療質素 保障市民健康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因應人口及年齡結構，增加公共醫療開支。 

 持續推動公、私營醫療平衡發展。 

 善用私營醫療既有資源及服務空間，紓緩公營醫療的服務壓力，縮短專科、

非危急服務的輪候時間。 

 加強疫情防控，尋求中央協助，推動全民病毒檢測。 

 提升投購自願性醫療保險的吸引力，例如提供稅務優惠鼓勵更多市民投保，

並完善對私營醫療的規管。 

 擴大《藥物名冊》，把更多有重大療效但昂貴藥物納入通用藥物及專用藥物。 

 加強醫管局轄下醫院的中醫服務，盡快完成中醫醫院，並增加對中醫醫院的

財政承擔。 

 加強中醫藥人才培訓，推動中成藥認證，促進中醫藥發展。 

 盡快落實十八區「地區康健中心」，以及加強發展基層醫療服務，做好疾病預

防及分流工作。 

 全面檢討精神健康政策，正視潛藏社區的精神健康問題。 

 增加培訓醫護人手，紓緩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。 

 改善公營醫護人員薪酬待遇，提供充足的培訓及晉升機會，以挽留人才。 

 檢討並優化醫療事故通報機制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事故申訴制度。 

 推行「全民驗身計劃」，資助全港 40 歲以上的成年人免費在私營醫療機構進

行一次簡單身體檢查。 

 增設「長者牙科醫療券」，向合資格長者派發。 

 增設「婦女醫療券」，向 40 歲或以上的女性派發，資助婦女在私營醫療機構

進行婦科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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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/ 減交通費負擔 建設交通藍圖 
 
我們主張： 

 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，全面檢視各公共交通工具的定位及角色，並

就擴展道路基建設施作規劃。 

 完善規劃道路及鐵路設施，包括發展屯門至港島新鐵路、屯沙鐵路、東鐵二

線(由北區出九龍)，並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及北區往九龍新道路。 

 加快推動鐵路工程上馬，增加鐵路人才培訓資源，留住鐵路項目人才，創造

更多就業職位。 

 重整港鐵管治水平，包括引入懲罰機制、改善港鐵對外披露機制等。 

 豁免政府所有陸上隧道及橋樑的收費。 

 增加智能停車場及各類泊車位，尤其是搵食車車位。 

 資助小巴服務營辦商優化服務，包括手機實時到站資訊、到站顯示屏及車站

候車上蓋等。 

 協調涉及跨業權的上坡及無障礙設施系統，以便利山上市民日常出入。 

 要求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為全日制學生提供半價乘車價惠。 

 改革港鐵票價調整機制，扭轉只加不減的現況。 

 設立票價穩定基金，紓緩各項公共交通票價的升幅。 

 設立跨交通工具優惠月票。 

 盡快落實降低長者兩元乘車優惠的門檻至 60 歲。 

 給予 60 歲及以上長者電車免費乘車優惠。 

 調低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門檻至 200 元，並增加補貼比率及上限。 

 檢討道路使用者政策，促使單車及新型電動交通功具使用者的得享平等道路

使用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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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/ 穩定公共財政 減輕市民負擔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建議取消薪俸稅暫繳稅，以紓緩中產的負擔。 

 調整從價印花稅的第 2 標準稅率，把物業售價 800 萬以下的徵稅率降低，並

向首次置業人士提供一次性從價印花稅豁免。 

 建議買家印花稅（BSD）由 15%大幅增加至 30-50%，針對非香港永久性居

民或以公司名義購買住宅物業之人士炒賣樓宇。 

 改革累進利得稅制。 

 開徵資產增值稅。 

 擴闊薪俸稅邊際稅階，首個稅階從 50,000 元增至 60,000 元，讓更多基層

市民脫離稅網。 

 提升基本免稅額、單親免稅額至 150,000 元；已婚人士免稅額相應提高至

300,000 元。 

 大幅增加「子女免稅額」，應由每名 120,000 元，大幅增加至首名 180,000

元，第二名起每名增加至 250,000 元，讓有需要的家庭都能受惠。 

 供養父母／祖父母免稅額增至 60,000 元，55-59 歲免稅額則增至 30,000 元。 

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稅額增至 120,000 元。 

 認可慈善捐款免稅額百份比應調高至 45%；並容許 18 歲以下子女名義捐款

納入免稅額內，以協助父母教育年輕一代樂贈好施、扶貧助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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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/ 改善民生政策 提升生活質素 
 
我們主張： 

市政 

 跟進街市現代化計劃，興建更多新公眾街市。 

 完善街市規劃及日常管理，監察領展，推動小本經營，穩定物價及供應。 

 推動漁農業發展，穩定食物來源供應。 

 尋找合適地點興建新小販市場，為基層市民及年青人提供創業機會。 

 重新規劃小販政策，正視小販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角色，研究准許小販牌照

繼承。 

 檢討「2019 年重新編配空置固定小販攤位並簽發新牌照」計劃，推動簽發更

多新小販牌照。 

 增撥資源，引入新防治蟲鼠方法，杜絕鼠患、蚊患，減少疾病傳播。 

 增加公營骨灰龕位供應，縮短輪候時間。 

 跟進私營骨灰龕發牌進度，讓私營骨灰龕盡早獲得牌照合法經營，使消費者

獲得應有保障，並疏導骨灰龕位的需求問題。 

 

體育 

 加建體育館及運動場，加強全港運動場的保養及維修，以確保市民使用場地

的安全。 

 推行全港普及運動計劃，提供場地及聘用合資格體育教練和導師免費為市民

提供運動訓練。 

 政府出資購買大型體育活動轉播權，如奧運會，讓全民免費觀賞國際體育盛

事。 

 為贊助本地體育運動發展的企業，提供額外稅務減免，以鼓勵更多企業贊助

本地體育產業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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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消費權益 

 檢討《放債人條例》，改革發牌制度和成立專門監管機構，加強規管經營與放

債相關業務的公司或機構，包括財務中介公司，以避免市民誤入借貸陷阱。 

 設立預繳式消費冷靜期，減少過度推銷及商戶和客戶之間的糾紛，保障消費

者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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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/ 加強環境保護 保可持續發展 
 

我們主張： 

 發展低碳生活圈，鼓勵節能減排，推廣可持續的生活模式。 

 逐步推行強制垃圾分類計劃，設立更多社區廢物收集點，完善社區回收廢物

網絡。 

 提供稅務、土地等優惠，吸引廢物循環再造企業在本港發展業務。 

 加強支援環保產品的科研項目，創造多元化的環保產品，並開拓全球市場。 

 訂立取締一次性塑膠餐具的時間表，盡快引入塑膠產品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。 

 立法規管生活消耗品的包裝物料及用量，減少不必要的包裝，達至源頭減廢。 

 擴大現有回收系統，妥善處理所有周期性消費所產生的物品，並為該些回收

物尋找出路，創造更多綠色就業機會。 

 加強推廣低碳及可持續的生活模式。 


